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２
（月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６ 卷）第 ２ 期

《太平洋学报》编辑委员会

顾　 问：吴敬琏　 张登义　 鹿守本

主　 任：张宏声

副主任：石青峰　 杨绥华

主　 编：丁　 磊

副主编：杜钢建　 金灿荣　 罗肇鸿

戴桂林　 李国强　 贾　 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凡　 小原凡司（日本） 　 王义桅

王校轩 王逸舟 王　 琪 王　 斌

田新建　 史春林　 朴键一　 曲探宙

朱坚真　 朱　 锋　 朱瑞良　 庄　 芮

刘仁山　 刘江永　 刘建飞　 刘容子

安仁海（韩国） 　 孙小迎 孙吉亭

孙学峰　 严安林　 苏　 浩 杜钢建

李红云　 李国强　 杨伯江 杨金森

杨泽伟　 杨绥华　 肖　 洋 时殷弘

吴士存　 吴敬琏　 吴　 磊 余民才

宋　 伟　 张文木　 张国有 张　 洁

张振江　 张海文　 张蕴岭 阿　 东

陈文玲　 陈玉荣　 陈须隆

陈　 勇（美国） 　 　 林民旺　 林宏宇

罗肇鸿　 金永明　 金灿荣　 周大地

周　 琪　 郑海麟（加拿大） 　 赵龙跃

胡金焱　 胡念祖（中国台湾） 胡德坤

柯　 昶　 秦为稼　 贾　 宇　 夏善晨

倪　 峰　 徐光裕　 翁立新　 高世楫

鹿守本　 商乃宁　 韩　 锋　 韩增林

傅梦孜　 傅崐成（中国台湾） 鲁　 义

雷　 波　 翟　 崑　 潘　 敏　 潘新春

戴桂林

Ｃ． Ｒａｊａ Ｍｏｈａｎ（拉贾·莫汉，印度）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ｌｌｓｂｕｒｙ（白邦瑞，美国）

目次

政治与法律

新战略空间安全：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刘杨钺　 徐能武（１）……
威望动机与大国太空博弈 陈　 翔（１４）………………………
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中美博弈：竞争、合作与制度均衡

何晓跃（２５）
……

…………………………………………………
论新加坡网络空间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汪　 炜（３５）………

海洋强国建设

专属经济区安全与航行自由的衡平

———以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为例 江　 河　 洪　 宽（４６）……
我国《渔业法》域外效力的强化

———兼论负责任远洋渔业国家形象的维护

薛桂芳　 房　 旭（５９）………………………………………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麦哲伦船队横渡太平洋的艰难航行初论 张　 箭（６９）………
中国－拉共体共建“一带一路”探析 谢文泽（８０）……………

经济与社会

美国的经济制裁及其信号表达

———基于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美国三起制裁的经验验证 吉菲菲（９１）…

综述与评述

论“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兼谈认识世界基本矛盾的方法 张文木（１０１）……………

刊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太平洋学会

前会长周谷城亲笔题写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ＬＩＵ Ｙａｎｇｙｕｅ　 ＸＵ Ｎｅｎｇｗｕ（１）
…………………

………………………………………………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Ｇａｍ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１４）……
Ｓｉｎｏ⁃Ｕ．Ｓ． Ｇａｍｅ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ＨＥ Ｘｉａｏｙｕｅ（２５）……………………………………………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 Ｗｅｉ（３５）
……………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ｏ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ＥＺ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Ｆ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ＪＩＡＮＧ 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ｕａｎ（４６）……………………………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Ｌａｗ：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

ＸＵＥ Ｇｕｉｆａｎｇ　 ＦＡＮＧ Ｘｕ（５９）
…………………………………

………………………………………………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Ａｈｅａｄ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ｒｄｕｏｕｓ Ｖｏｙ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ｓ Ｆｌｅｅｔ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６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ＥＬＡＣ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ＸＩＥ Ｗｅｎｚｅ（８０）………………………………………………………………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９ ｔｏ １９９２ ＪＩ Ｆｅｉｆｅｉ（９１）………………………………………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
ｅ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ｍｕ（１０１）……

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

所刊发文章不代表本刊观点

本刊启事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
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交流渠道，本
刊已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

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ＣＮＫＩ
系列数据库等多家数据库收录。
若作者对此有异议，请在来稿时

向本刊说明，本刊将作另行处理。

《太平洋学报》编辑部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第 ２６ 卷　 第 ２ 期 太　 　 平　 　 洋　 　 学　 　 报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１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８．２．００５

江河、洪宽：“专属经济区安全与航行自由的衡平———以‘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为例”，《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４６－５８ 页。

ＪＩＡＮＧ 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ｕａ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ＥＺ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Ｆ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ｐ．４６－５８．

专属经济区安全与航行自由的衡平

———以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为例

江　 河１　 洪　 宽 
１

（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要：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特定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非

沿海国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 理论上，沿海国的安全管辖权与非沿海国的航行自由不存在实

质冲突，但实践中，美国为了维持其海洋霸权，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积极实践其“航行自由行动”，
对相关海域的安全与航行自由造成了威胁。 海洋安全与航行自由的法理辨析说明，国家管辖

范围内海域的航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相对性根源于顾及沿海国安全的国际义务。 不同海

域以及不同船舶航行自由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专属经济区的军舰自由航行不应危及沿海国的

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 在南海发生的“无暇”号事件和无人潜航器事件是美国针对中国实施

成本强加战略的外交实践，其实证分析也从法律上论证了美国军舰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航行

自由及其特定活动应遵守沿海国的安全管辖。
关键词：专属经济区；“国际水域”；海洋安全；航行自由；“航行自由行动”
中图分类号：ＤＦ９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４６－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８；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南海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研究”（１５ＪＺＤ０３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江河（１９７３—），男，湖北黄冈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基础理论和国际

海洋法；洪宽（１９９３—），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海洋法。

新世纪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国际地位和国

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的

发展，美国在中国的周边海域不断挑起争端。
早年的“鲍迪奇”号事件到“无暇”号事件再到

近期的无人潜航器事件，都是美国针对中国所

采取的一系列挑衅行动，都是美国在国际社会

实施其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的结果。 美国强

调其“航行自由行动”是针对沿海国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提出的“过度海洋主张”，但其实质是维

护美国的全球霸权与核心利益，美国军舰在这

种自由航行过程中所从事的特定军事性活动难

免会对沿海国的安全造成威胁。 海洋大国曾深

刻地影响了海洋“立法”活动，这使《公约》的许

多条款具有模糊性。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上各国有关专属经济区法律地位的不同定性，以
及现实中美国“国际水域”的外交实践，也增强了

专属经济区法律制度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形

下，美国利用法律的“空隙结构”或者有选择性地

适用习惯规则来无限地扩展其海洋霸权，特别是

军舰的航行自由及各种军事性海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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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是原有习惯规则的成文化。 专属经济区是《公
约》新创设的法律区域，其丰富的海洋资源属于

沿海国的重要利益。 专属经济区的安全问题也

随之日益突出。 美国军舰在他国专属经济区的

“航行自由行动”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重要问

题。 作为《公约》的开创性法律制度，专属经济

区概念的提出一方面顺应了发展中国家扩大海

洋经济资源管辖权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对海洋

大国坚持航行和飞越自由的主张做出了让步。
这种妥协导致了海洋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
与海洋自由的价值冲突以及实践中沿海国管辖

权与其他国家航行自由的矛盾。
《公约》通过设定相应义务和相关原则来限

制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权，①

并以此来调和沿海国管辖权与海洋利用国航行

权之间的冲突。 但是，《公约》仅仅通过概括性的

术语来表达这些义务和原则，缺乏具体外延的准

确界定，导致了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困境。 海洋利

用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的海洋活动具

有多样性，对于那些《公约》未作规定的行为，尤
其是军事活动，存在着是否应当受到沿海国管辖

的分歧。 由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差异，各国对于

《公约》相关条款的理解也存在冲突。 争端复杂

化导致的海洋安全困境最终影响了国际社会的

海洋自由。
除了因国家之间的争端而引起的海洋安全

问题，各国正常的海洋开发和利用活动也会导

致海洋安全问题。 随着陆地资源的日益匮乏和

科技的进步，人类对海洋的开发程度不断加深。
大量开采海洋资源以及人类其他的海洋活动对

海洋的环境安全以及资源养护造成了威胁。 同

时，国家之间为了争夺海洋资源而引发的武力

冲突也越来越多。 海洋安全的外延拓展逐渐要

求对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进行限制，绝对的

航行自由必然对海洋的公共安全特别是非传统

安全带来威胁。 海洋法的历史发展逻辑表明，
航行自由是以国际社会和 ／或沿海国的海洋安

全为前提的。 《公约》的文本分析也说明，不同

海域和不同类型的船舶在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

由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在这种历史和文本

分析的语境下，美国军舰的“航行自由行动”实
质上危害了他国专属经济区之内的海洋安全和

航行自由。

一、海洋安全与航行自由的法理解读：
历史的发展逻辑

　 　 自由与安全的辩证关系一直是法理学的重

要问题，对国际法的理论建构和外交实践具有较

强的指导意义。 在国际关系中，某些追求世界霸

权的超级大国出于其自身的利益，往往为追求绝

对的自由而频繁侵犯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引发

各种国际争端，危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进
而使大多数国家无法正常地享有基本自由。

１．１　 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国家行动自由之间的关系

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现的是国际秩序，秩序与

自由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人类社会的发展而

不断变化。 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一切人对一

切人的战争”的极端自由使人类陷入毫无安全保

障的恐怖状态。 在国家、法律出现之后，人们的

权利义务被确定下来，自由逐渐受到约束，整个

社会在一定的法律规范下运行。 现代法律中的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的，享受权利也必然承担义

务。 这意味着，在人类的社会性占主导地位的全

球化时代，要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就必须遵守社会

固有的法则。 对个人自由的适当限制实质上是对

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的维护。
在国际社会中，自由与安全关系的法理解

读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三十

年战争”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所确立的

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石，二战之后的《联
合国宪章》则构成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 从国

际法的历史发展与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可以看

出，国际法的核心价值是国际安全。 与此同时，

７４

① 这些限制性的义务和原则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 ５８ 条第 ２ 款公海制度中的相应义务，第 ５８ 条第 ３ 款中的

适当顾及原则，第 ８８ 条的海洋和平利用原则，第 ３０１ 条的禁止使

用武力及武力威胁原则，以及第 ３００ 条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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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原则以及“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规

则奠定了国家自由原则的基础。 在早期国际社

会，国家享有绝对的自由，发动战争是国家的一

项天赋权利，国际关系因此处于一种“自然状

态”，国际安全难以保障。 这使人们深刻意识到

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动自由必须受到一定的

法律约束。
冷战结束后，统一的市场经济推动了全球

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①日益增

强，竞争方式更为复杂，大国霸权的行为方式也

更加多样化和隐蔽化。 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
主权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风险也前所

未有。 这种无政府状态使得全球性的非传统安

全问题不断出现，需要各国之间加强合作。 海

洋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历来是各

国争夺的重要生存空间。 在国际海洋关系中，
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海洋大国往

往以海洋自由为借口，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

侵犯他国的海洋权益，最终影响了国际社会的

海洋自由。 国家无序地使用海洋也使得海洋安

全问题日益突出。 为了维护国际海洋安全，海
洋大国所主张的绝对海洋自由也应予以规范。

１．２　 海洋秩序与海洋自由的辩证关系

随着众多沿海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人类

加快了海洋的开发与利用，②海洋资源已经成为

各国所追求的重要利益。 早期的国际社会处于

主权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海洋活动

也是在这种“自然状态”下进行的，海洋强国对

海洋霸权的争夺在手段上没有任何限制。 科学

技术的发展和资源需求的扩张使国家之间的海

洋争端日益增多并尖锐化，国家追求绝对海洋

自由的行为往往导致以战争方式来解决利益冲

突，这便危及海洋安全乃至国际社会的安全，并
反过来影响海洋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巴黎海

战宣言》和《联合国宪章》逐渐改变了国际海洋

活动的无政府状态。③ 《公约》的签署及生效，在
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各国的海洋权利和义务，被
视为建构国际海洋秩序的“国际海洋宪章”。④

《公约》所发展的新规则和系统化的习惯法规

则，对于规范海洋大国的行为和维护海洋安全

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各国所面

临的海洋安全问题逐渐发生变化。 在早期的国

际社会，海洋安全是从属于传统安全的。 国际

社会的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是国家的安全问题，
包括安全与和平、军控与裁军等，军事问题是核

心议题，军事威胁位于国家和国际安全政策的

中心地位。 传统海洋安全是沿海国国家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是海上军事安全、海
防安全，其主要任务是防止他国的海上侵略。
冷战之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结束，传统的安全

威胁日趋减弱。 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之

间的相互依赖也不断加强，与人的安全、社会安

全、全球安全相关的威胁相继产生并不断扩大，
传统的安全理论已经不能解决新出现的安全问

题，学者提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范围应该

相应扩大，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应运而生。⑤ 与传

统海洋安全相比，海洋非传统安全有其自身的

特征。 首先，海洋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源具有多

样性，并不仅仅是来源于国家。 其次，海洋非传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随着二战以来国家间交往日趋频繁，各国在经济领域紧

密的复合性相互依赖促成了共荣共损的局面，代价高昂且成效叵

测的战争手段在国际政治中处于次要地位。 参见［美］罗伯特·
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９－１０、２６－２７ 页。
海洋有着丰富的资源，到 ２０１５ 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

２ ２５９．０７ 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 １９６．６９ 万亿立方米。 世界海洋生

物有 ２０ 万种以上，人类每年利用海洋生物约 ６ 亿吨，２０１５ 年海洋

水产品产量约为 ８ １００ 万吨，约占水产品总产量的 ８８％。 吴兴南

著：《走向海洋———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３、２１、２８ 页。
１８５６ 年《巴黎海战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海上武装

冲突法条约，其生效标志着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的诞生。 该公约

在与《联合国宪章》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具有法律效力，对指导现代

海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９４５ 年的《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禁止

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国家武力

的使用因而被认定为是一种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
马博：“审视南海岛礁建设法理性问题中的三个国际法维

度”，《法学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５３ 页。
非传统安全是指军事、政治和外交领域以外的其他对主

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粮食安

全、生态环境安全等。 其在海洋安全领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海

上恐怖主义、海盗等非法活动、海洋自然灾害、海洋污染等。 国家

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编：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

（２００７）》，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８８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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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安全问题的根源之一是经济全球化，其国际

性更强。 最后，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多个

方面，如海盗、重大自然灾害、海洋环境污染等，
需要多种手段、多个部门甚至多个国家相互合

作才能解决。
海洋在经济资源和军事行动上具有重要的

战略地位，近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所争夺的

对象。 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武力的使用被禁止，
海洋大国为了获得更大的航行空间，主张绝对

的航行自由，侵害了沿海国的应有权利。 实际

上，绝对的航行自由并不利于国际社会的海上

安全。 侵犯他国的合法权利，最终会导致矛盾

和冲突，从而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航行自由。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海洋非

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各国的海洋安全都受

到威胁。 基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际性和复杂

性，海洋大国也无法独自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

际社会通过合作来构建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法律

制度。 海洋大国所坚持的绝对航行自由，必须

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总的来说，《公约》规定了各国的海洋权利

和义务，构建了国际海洋法律秩序，以实现沿海

国的国家安全和与他国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的

平衡。 各国在行使其航行自由时，必须遵守《公
约》的相关规定以及沿海国依公约制定的相关

法律和规章，同时还要遵守一般国际法的基本

原则，这样才能在维护海洋秩序的基础上保障

和促进国际社会的海洋航行自由。

二、不同海域航行自由的比较分析：
以专属经济区和军舰为参照点

　 　 海洋是连接世界的纽带，海洋航行自由是

世界运输以及贸易的重要保障。 以领海基线为

起点，《公约》将海洋的水体部分划分为领海、专
属经济区（含功能性的毗连区）和公海等不同的

区域，并规定了相应的航行制度。 同时，《公约》
的部分条款也对非军用船舶、军用船舶、潜水艇

等不同船舶的海洋航行自由进行了规范。 其

中，专属经济区内的军舰航行活动在定性上的

争议，反映了海洋安全与海洋自由在实践中的

某种对立和冲突。

２．１　 不同海域的航行自由

根据特定水域与沿海国的空间关系，《公

约》的海洋航行制度涉及领海、毗连区、专属经

济区、公海等海域。① 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

领土或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在群岛国的

情形下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②

因此，国家对领海享有领土主权。 根据长期形

成的国际习惯，领海之内的船舶航行活动适用

无害通过制度，《公约》对“无害通过”进行了具

体的规定，同时也界定了“非无害” 通过的情

形。③ 《公约》还规定，沿海国可以制定关于无害

通过的法律和规章。④

公海是海洋的主体，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的海域。 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公海自由是公

海活动的基本原则。 但是公海自由并不是绝

对的，各国在行使公海自由时，应适当顾及其

他国家的海洋权益，并与和平目的相一致。 公

海航行自由是公海自由中最重要的内容。 在

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应遵守一般国际法和普遍

接受的国际航行规则、避碰规则等，应尊重他

国的航行自由，并承担污染控制等相关义务。
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公约》规定了各国

对于公海上的海盗、贩毒、贩运奴隶以及非法

广播等危害人类共同利益的行为拥有普遍管

辖权，军舰以及经授权的国家公务船舶可以在

公海上行使这种管辖权。 公海自由并非是绝

对自由，公海自由的行使要顾及国际社会的安

全以及沿海国的海洋权益。

９４

①

②
③

④

《公约》规定，沿海国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的水域构成沿

海国内水的一部分；狭义的内水海域是指领海基线与海岸之间的

全部海域，本文主要指狭义的内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 条。
所谓无害通过，指的是外国船舶在通过时，只要不损害沿

海的和平、良好的秩序或者安全即被认为无害。 薛桂芳、胡增祥

著：《海洋法理论与实践》，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５１ 页。
沿海国基于航行安全的考虑，在认为必要时，可要求外国

船舶使用其为管制外国船舶通过而规定的海岛和分道通航制，或
在不歧视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暂时停止外国船舶在领海特定区

域的无害通过。 薛桂芳、胡增祥著：《海洋法理论与实践》，海洋出

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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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上，作为一种人为几何划分的水体，
专属经济区是介于领海和公海之间的海域，在
法律上，专属经济区是《公约》所拟制的一项国

际制度。 根据《公约》的规定，每个国家都有权

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同它们

在公海上行使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权利是相同

的。 但是，正如在公海上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

是绝对的，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也要受到

“本公约有关规定的限制”。 其他国家在专属经

济区内享有上述自由时，应只用于和平目的。
根据海洋法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公约》各种海域

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外国军舰的航行自由的

绝对性是沿着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的方向

递增的，相应地，沿海国有关安全管辖的绝对性

随之递减。 美国通过“国际水域”论来混淆专属

经济区和公海的法律地位，无疑是追求绝对的

航行自由以谋求海洋霸权。

２．２　 不同船舶的航行自由及其比较分析

根据“陆地统治海洋”的法理以及海洋法的

发展逻辑，沿海国管辖权的历史扩张在某种意

义上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① 基于这种原因，
不同性质的船舶由于对沿海国安全的影响不

同，其航行自由必然受到不同的限制。 在《公

约》的谈判以及其后续实践中，各国将船舶划分

为民用船舶和军用船舶。
民用船舶一般是指一国内不属于政府所有

或经营的船舶。 民用船舶不经沿海国允许一般

不能进入其内水，只有在该船遇难或者基于《公
约》或条约的相应义务时才可进入。 民用船舶

进入沿海国内水后，要遵守该国的法律，一般不

可从事贸易或捕鱼等侵害该国利益的行为。 在

领海内，民用船舶一般适用无害通过制度。 在

通过他国领海时，要遵守《公约》关于无害通过

的限制，沿海国也可以制定通行相关的法律和

规章，民用船舶也应遵守。 沿海国一般不应在

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行使管辖权，但如果船

上所犯罪行的后果及于沿海国，罪行扰乱当地

安宁或良好秩序，或经船长或船旗国外交代表

或领事官员请求协助，沿海国可以进行管辖。

同理，沿海国的民事管辖权一般也不适用于外

国民用船舶，但如果该船舶在通过时为航行目

的承担义务或责任，则沿海国同样可以行使管

辖权。 在专属经济区内，根据《公约》规定，民用

船舶有航行自由，沿海国有勘探、开发、养护和

管理自然资源的专属权利，外国民用船舶不得

随意勘探开发其自然资源。 民用船舶在沿海国

专属经济区内航行时不得损害其和平与安全。
基于公海自由原则，民用船舶享有公海上的航

行自由，但其行为不能违反一般国际法的义务

和航行规则，同时要遵守有关维护海洋资源的

条约，不可随意悬挂和更换旗帜，并接受船旗国

的管辖。
军用船舶通常称为军舰，②由于自身具有特

殊的性质，其航行自由涉及国家安全等许多敏

感问题，其航行制度与民用船舶也有所不同。
内水作为国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军舰不可随

意进入，必须事先经过同意，否则将被视为对他

国的侵略行为。③ 获得他国许可而进入内水的

外国军舰，享有与其在公海上同等的豁免权，军
舰自身连同舰上的人员和财产都在船旗国的管

辖之下。 但军舰的豁免并不能免除其义务，其
应遵守沿海国的法律，不得从事未经允许的活

动。 若发生违法行为，经警告过后仍不纠正，沿
海国可强迫其离境。④ 领海适用无害通过制度，
然而对于军舰是否适用无害通过制度，国际社

会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军舰享有无害通过

０５

①

②

③

④

早期有关领海宽度的大炮射程说就体现了这种需求，尽
管专属经济区在字面上局限于沿海国对其经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等权利，但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经济安全和海岸带的生态安全也

是现代国家安全概念的基本外延。
军舰是指属于一国武装部队、具备辨别军舰国籍的外部

标志、由该国政府正式委任并名列相应的现役名册或类似名册的

由军官指挥和配备有服从正规武装部队纪律的船员的船舶。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９ 条。

薛桂芳、胡增祥著：《海洋法理论与实践》，海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３６ 页。

赵建文：“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关于军舰通过

领海问题的解释性声明”，《中国海洋法学评论》，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４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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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军舰不享有无害通过

权。② 根据《公约》的相关规定，外国军舰在专属

经济区内享有航行自由以及其他在公海上的大

部分权利。③ 但对于军舰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

是否完全等同于其在公海上的权利，也是存在争

议的。 以巴西为代表的沿海国主张，外国军舰在

其专属经济区内从事军事活动必须获得批准。
海洋大国以捍卫“海洋自由”为借口，抵制沿海国

的主张，认为军舰在专属经济区享有与公海完全

相同的自由。④

就民用船舶和军用船舶的航行制度而言，
民用船舶作为各国民间经济贸易的重要工具，
一般都享有较大的航行自由，这是各国之间进

行交往的需要。 而军用船舶则不同，军用船舶

一般属于一国的武装部队，配有现代科技武器

装备的军用船舶对沿海国的安全存在一定程度

的威胁，通过也并非为和平事业的航海所必需，
因此军用船舶的航行自由要受到更大程度的限

制。 军舰对国家安全具有很大的威胁，因此一

般沿海国家都主张对军舰的航行自由进行限

制。 而另外一些国家为了维护海洋强权，主张

军舰享有绝对的航行自由，因此就产生了争端。
由于专属经济区具有重要的地位，且相关法律

制度具有不确定性，有关军舰在专属经济区的

航行自由问题，各国一直都存在分歧。 同时，无
人机等高科技武器装备的不断涌现给国际法的

传统规则带来了挑战，在国际海洋法领域，海洋

大国的无人潜航器及其军事活动使专属经济区

的航行自由问题更为敏感和复杂。

２．３　 专属经济区的军舰航行自由及其限制

军舰是国家进行海上军事活动的重要工

具，军舰也享有一些普通船舶的航行自由。 同

时，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军舰的攻击能力

和作战范围迅速拓展，其可能被运用于特定的

军事目的、从事特定的军事活动。⑤ 在全球范围

内，从事航行活动或定期巡航的军舰大多属于

西方海洋大国，而那些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域大

多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属经济区。⑥ 在这种情形

下，军舰的航行自由较为敏感，因为它给沿海国

的安全带来严重的挑战。 因而军舰航行自由不

仅在法律规范层面受到了特别的规制，在具体

的海洋实践尤其是在专属经济区的活动中也引

起了广泛的争议。
西方海洋强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长期

派遣军舰在他国的专属经济区例行巡航，这些

国家主张绝对的航行自由。 有西方学者指出，
在无害通行制度之下，军事活动的禁止仅适用

于领海，而在专属经济区内从事诸如情报搜集

等军事活动，则应当适用与公海相同的规则。⑦

其理由在于，《公约》对领海范围内的军舰活动

以明确的条款进行了限制———例如，无害通过

权将“无害”界定为“不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

秩序或安全”———而与此相对，没有具体条款对

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进行限制。 这表明，如
果立法者有意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进行

限制，那么其早已如同领海制度一样有专门规

定。 因而根据“法无禁止即允许”的法理，军舰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种观点认为，根据 １９５８ 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规定：
“在本公约各条款的规定的限制下，一切无论有海岸或者无海岸

的国家的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在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

下，“所有船舶”应该包括军舰。 美国、德国等国持有此种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军舰是比较特殊的船舶，它带有武器，一

支强大的舰队在他国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在该国领海，将会对其

国家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这也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精神

相违背的。 中国、伊朗、阿曼、也门等国持有此种观点。
郑雷：“论中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活动的法律立

场———以‘无暇号’事件为视角”，《法学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０ 页。

巴西在签署公约时声明：“公约的条文并未允许其他国家

未经提前通知和沿海国的同意时，在专属经济区内擅自执行军事

任务，尤其是使用武器或爆炸物的行为”。 但意大利在签署公约

时则声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并不享有剩余权利。 尤其是沿

海国的权利和管辖权不包括（外国） 军事行动时事先通知或许

可”。 Ｇｅｏｒｇｅ Ｖ． Ｇａｌｄｏｒｉｓｉ， Ａｌａｎ Ｇ．Ｋａｕｆｍ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２，
２００２， ｐｐ．２５８－２６７．

实践表明，一支美国大型航空母舰编队每小时可以搜索

１０ 万平方千米的海域面积，即使排水量较小的航空母舰编队在夺

取制空权、制海权的战斗中仍具有相当的优势。 参见杨震、杜彬

伟：“基于海权视角：航空母舰对中国海军转型的推动作用”，《太
平洋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７３ 页。

世界上共有 １８１ 个沿海国家和地区，其中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有 １４０ 个左右。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ａｕ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 ＦＯＮＯＰ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Ｎｏ．１５， ２０１６， ｐ．３．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６ 卷

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是无须征得沿海国许可

的。① 这种观点实际上仅代表了美国“航行自由

行动”的基本立场，即专属经济区内军舰的航行

自由属于《公约》第 ５８ 条第 １ 款所规定的“有关

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因而不受沿海国的

管辖。② 但是，这种说法难以成立。 领海属于国

家主权海域，《公约》对在其范围内的军事活动

予以特定的限制，正是出于对国家主权原则的

维护。 而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属于公海航

行自由的衍生物，是《公约》协调沿海国与海洋

大国利益的新型海洋制度。 二者在法律地位上

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制度设置有着各自的目的

和功能，并不能因为领海内的军事活动有专门

的限制，而专属经济区内无相应限制，就认定专

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无须接受沿海国管辖。
虽然根据《公约》的规定，军舰也享有专属经

济区的航行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并不是绝对的，
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外国军舰在专属经济区

内航行时，要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不得侵犯

其合法权益。 具体来说，外国军舰在航行时，不
得违反沿海国依一般国际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如领土完整、主权不受侵犯等，同时还不得违反

《公约》第 ５６ 条赋予沿海国的权利，即对专属经

济区自然资源进行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权

利。 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等权

利。 因此，若他国军舰所从事的行为有可能影响

沿海国的和平与安全或者主权权利，则应事先获

得沿海国的同意。 此外，如果沿海国根据《公约》
制定相关的法律，他国军舰在航行时也必须遵

守，即军舰必须接受沿海国的立法管辖和行政

管辖。
作为专属管辖区，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

存在经济和安全利益，应享有《公约》所规定的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作为军用船舶，军舰（包括

航空母舰）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出现，会对沿海国

的安全形成一定的威胁，如果不经同意随意闯

入，必然会增加引发争端的可能性。 适当顾及

沿海国的安全与利益，是沿海国尊重军舰航行

自由的前提，只有满足这个前提，沿海国才承担

相应的义务。 专属经济区并非领海，沿海国不

能对其主张绝对的领土主权，因此沿海国的管

辖权也是有限的，不能随意扩大这种权力，不能

随意禁止军舰所享有的航行自由。 根据海洋法

的历史发展规律及深层次的安全考量，在专属

经济区法律制度的不确定性中，③沿海国有权依

传统安全之目的对专属经济区的军舰航行进行

管辖。 基于非传统安全之理由，沿海国也可以

对他国军舰的航行自由予以合法的规制。 根据

《公约》第 ８６ 条的规定，专属经济区不能被视为

美国所主张的“国际水域”，它是有别于公海的

“自成一类”的海域，军舰不能像在公海那样享

有宽泛的航行自由。

三、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实证分析：
以“无暇”号事件和无人潜航器事件为例

　 　 海权对于美国的发展特别是世界霸权的确

立至关重要，美国“全球公域”在海洋法领域的

拓展，也是为其世界霸权服务的。 美国凭借强

大的海军实力，在世界各大海域单边推行其“航
行自由行动”，导致了许多海洋争端，引起许多

沿海国的不满和抗议。 近年来，为了遏制日益

崛起的中国，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不断挑起事

２５

①

②

③

Ｊａｍｅｓ Ｗ． Ｈｏｕｃｋ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ｅ Ｍ．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４４１，
２０１４， ｐ．４４４．

Ｒａｕｌ （ Ｐｅｔｅ） Ｐｅｄｒｏｚ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９，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２２．

作为“国际海洋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部分法律

制度具有不确定性，这主要根源于《公约》谈判和缔结时海洋大国

和发展中国家在海洋权益诉求上的严重对立。 虽然各国最终就公

约文本达成一致意见，但许多法律适用层面的微观问题在外交谈

判中被抽象化和政治化，从而使相关条款的含义较为模糊。 而专

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争论的焦点之

一，与会国家当时主要持有三种观点：领海论、公海论，以及专属管

辖区论。 尽管《公约》最后确认了专属经济区“自成一类”的法律

地位，它既不是领海，也不是公海，但是有些海洋大国在实践中并

没有放弃公海论，例如美国便将专属经济区视为等同于公海的

“国际水域”。 有关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解决的公平原则，充分体

现了这种不确定性，在司法实践中其公平原则往往被特定争端所

具体化，从而失去规范所具有的普遍性实体含义。 参见魏敏、罗祥

文著：《海洋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１５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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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例如，１９９４ 年美国航母擅闯中国领海事件，①

２００９ 年“无暇”号事件和 ２０１６ 年无人潜航器事

件。 美国的这些行为侵害了中国的合法权益，
引起中美之间的海洋争端。 中美之间的“航行

自由”争议②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问

题。 中美之间的“航行自由” 问题来源于《公

约》条款的模糊性，双方基于不同的外交战略特

别是南海战略而对“航行自由”存在着不同的解

读。 中美两国有关“航行自由行动”的分歧主要

在于“国际水域”或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以
及沿海国对军舰在专属经济区从事特定活动的

安全管辖权。 这两个问题是互为关联的，前者

是后者的必然前提。 在专属经济区没有航行自

由自然就无法从事特定的海洋活动。 与连续通

过的纯粹航行相比较，从事特定活动的航行因

其积极作为的不利后果应受到沿海国的管辖。
由于军事上的敏感性，军舰的某些活动更应受

到沿海国安全管辖权的约束，所以美国所主张

的宽泛的“航行自由”在实践中并不是绝对的或

毫无限制的。

３．１　 “国际水域”与专属经济区的军舰航行自

由：中美南海政策之冲突

　 　 ２００９ 年，美国“无暇”号海洋测量船闯入

中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所谓的水声探测活动，
中国渔船向“无暇”号发出警告，要求其立即撤

离。 美国国防部对此提出抗议，认为中国渔船

“明显蓄意骚扰正在公海进行日常作业的美国

海洋监测船”。③ 双方由此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和对峙。 而 ２０１６ 年事发南海的无人潜航器事

件以及近年来频频发生的中美海洋摩擦说明，
两者之间有关专属经济区内军舰航行自由的争

端，一方面根源于美国在全球“国际水域”推行

海洋霸权，另一方面也是中美南海政策对立的

结果。
《公约》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海洋大国相

互妥协的结果，它以法律形式确认沿海国在专

属经济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为了维护其在

全球的行动“自由”，美国一方面长期游离在

《公约》的法律框架之外，不受条约义务之约

束，另一方面又选择性适用其习惯法规则来主

张其权利。 为了对抗沿海国依《公约》享有的

海洋权益，美国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其目

的是反对沿海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过度的

海洋主张”。④ 美国一直主张“国际水域论”，即
国际水域包含任何不受国家主权限制的区域，
领海以外都是国际水域，⑤因此专属经济区也应

属于国际水域，各国都应享有航行自由。 但根

据《公约》有关公海的定义，⑥专属经济区与公

海在是否属于国家管辖范围的问题上截然相

反，专属经济区并不属于公海。 依《公约》的基

本法律逻辑，各个海域的法律地位是各国在该

领域所享有的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性基础。
《公约》肯定了专属经济区相对于公海在法律

地位上的特殊性，这必然导致两者在船舶特别

是较为敏感的军舰的航行自由在合法性来源

上的差异。 从《公约》对专属经济区范围的规

定来看，美国的海洋监测船并非是在公海上进

行活动，而是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活

动。 美国主张其享有自由航行的权利，但是这

种权利并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自由本身是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９４ 年，美国一艘航母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海引发两国

战机的对峙。 事后，中方指责美国舰机危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
但美方认为其在中国领海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符合国际法，
也无须事先得到中方允许。 李岩：“中美关系中的‘航行自由’问
题”，《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第 ２３ 页。

中美关系中的“航行自由”问题是指中美围绕军用船舶、
飞行器在中国周边水域及空域的活动权限而产生的分歧和摩擦。
李岩：“中美关系中的‘航行自由’问题”，《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第 ２２ 页。

张晏瑲：“‘无暇号’冲突事件背后的国际法思考”，载张

海燕主编：《山东大学法律评论》，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６２ 页。

美国于 １９７９ 年制定“航行自由计划”，旨在应对发展中国

家的“过度海洋主张”。 该计划由美国务院、国防部视情况分别或

联合采取三类烈度递增的行动：一是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向目标

国寻求“磋商”，与目标国交流美国反对的理由；二是国务院负责

对目标国发起“外交抗议”；三是国防部负责实施“行动宣示”。 美

军文件通常将此称为“航行自由行动”。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Ｍａｒ． ２０１５．

参见管建强：“美国无权擅自在中国专属经济区从事‘军
事测量’———评‘中美南海摩擦事件’”，《法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２ 页。

《公约》第 ８６ 条规定，“公海”不包括沿海国的专属经济

区、领海、内水以及群岛国的群岛水域，亦即公海为国家管辖范围

以外的水域。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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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律所确立的一种状态，它是一种权利，而
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美国在享有这种权利

的同时也应该承担义务。 具体来说，美国在中

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活动时，应该按照《公

约》的规定履行义务，包括不得危害中国的领

土完整，适当顾及到中国的主权权利等。 在实

践中，很多国家的立法都否定了 “国际水域

论”。①

以南海争端及其复杂化为背景，以“航行

自由”为主要法律诉求，无论是“无暇”号事件

还是无人潜航器事件，就其本身而言，不存在

任何法律上的冲突，美国只是利用它来为其亚

太战略和南海政策服务。 美国通过“全球公

域”概念来为其海洋霸权和南海政策以及“航
行自由行动”寻求合法性，全球公域主要关注

海上安全等和平与秩序问题，其中包括公海航

行安全和海上贸易通道安全。② 巴里·波森认

为，对全球公域的控制是美国新霸权的关键性

支撑力量。③ 根据其南海政策，中国的根本利

益在于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中国在南海争端

中的法律诉求对他国依《公约》所享有的航行

自由没有任何影响。 就其所支持的航行自由

的目的而言，中国主张各国在不违反国际法和

侵犯沿海国主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海

洋航行和贸易的权利。 事实上，在南海海域，
中国并没有干涉或威胁到各国船舶的航行自

由，相反，中国所主张的打击海盗行为，有利于

保护南海贸易通道的安全和促进船舶的航行

自由。 美国以南海卫士自居，屡次引发军舰摩

擦和对峙事件，其目的在于离间中国与南海争

端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从而渔利霸权利益。
“无暇”号事件、无人潜航器事件与所谓的“南
海仲裁案”都异曲同工，是美国通过成本强加

战略（Ｃｏｓｔ 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④来实现遏制和削弱中国

的目的，就像当年通过冷战来拖垮苏联一样。
在南海争端中，成本强加战略认为，单一的外交

战略不足以迫使中国放弃其特定的外交行动，
美国应通过多种主体之间的多样性的、重叠性

的战略来增加中国的应对成本，这样的外交战

略更为有效。⑤ 尽管中菲关系的改善使南海仲

裁案的判决事实上成为一张废纸，但是它使中

国的外交压力增大，其他南海争端当事国可能

在双边谈判中“要价”更高。⑥ 此外，中国应对

仲裁案的“四不”政策在由美国主导话语权的

国际社会中无疑会削弱中国的软实力，从而间

接增加了中国的外交成本。 在南海争端中，美
国高举“航行自由”之大旗无疑是其多重性成

本强加战略的体现。 美国军舰在南海敏感海

域的系列巡航旨在表明中国南海诸岛周边海

域的航行与飞越自由，同时防止中国主张过多

的海洋权利和“恐吓”南海邻国的海军，⑦其目

的在于制止南海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及一体化

进程，从而给中国强加外交成本以削弱其硬实

力和软实力。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澳大利亚在 ２００４ 年建立海事识别制度，对于需要通过澳

方专属经济区或领海的船舶，在进入其周围 ５００ 海里水域后 ２４ 小

时内，要主动提供船籍、航线和航速等信息以备查验。 薛桂芳著：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３６－１３９ 页。 越南规定外国船舶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不得从事有害

于越南的和平、安全或良好秩序的行为；不得进行影响越南安全防

务的宣传；不得干扰任何通讯系统或其他任何设施或设备。 邹立

刚：“论国家对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平时军事活动的规制权”，《中国

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５６ 页。
韩雪晴、王义桅：“全球公域：思想渊源、概念谱系与学术

反思”，《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１９８ 页。
Ｂａｒｒｙ Ｒ． Ｐｏｓ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１，
２００２， ｐｐ．５－４６．

成本强加是指对发起国和反应国之间的困难差异进行权

衡的演算模式，因此，成本强加战略是指凭借计划、姿态和操作概

念的选择，专注于引出对手的反应，并通过不利性竞争为对手招致

更大的财政或其他困难，从而使发起国获得更大的战略优势的竞

争性战略。 Ｓｅｅ Ｃｏｌ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 Ｅｋｍａ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Ｃｏｓｔ 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９， Ｎｏ． １，
２０１５， ｐｐ．２６－３１。

Ｓｅｅ Ｃａｒｌｙｌｅ Ａ． Ｔｈａｙｅｒ， “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ｓｔ 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Ｕ． 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ｐ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ｉｌｅｓ． ｅｔｈｚ．ｃｈ ／ ｉｓｎ ／
１９０４６３ ／ ＣＮＡＳ％２０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２０８％２０Ｔｈａｙｅｒ．ｐｄｆ．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而国际司法机制和区域方法

都无法有效解决南海争端时，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等公共产品

只能通过双边谈判来提供，而南海仲裁案的判决无疑为这些谈判

设置了心理预期或基本门槛，这样中国在外交谈判中会付出更多

的成本来使该裁决成为一张废纸。 同时，就外交程序而言，在人

力、财力和确定性方面，国际机制、区域机制肯定比双边外交谈判

更节约经济成本，而且前者所对应的软实力往往对应着某种无形

成本或间接成本，例如国家尊严、国际社会中的话语霸权或文化上

的吸引力。
同⑤。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第 ２ 期　 江　 河等：专属经济区安全与航行自由的衡平———以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为例

３．２　 专属经济区的军舰活动与沿海国的安全管

辖权

　 　 在 ２００２ 年的黄海“鲍迪奇”号事件之后，美
国“鲍迪奇”号于 ２０１６ 年又在我国南海投放了

小型的无人潜航器进行侦察探测活动，中方军

舰快速靠近并扣留了无人潜航器。 事后，美国

声称其投放无人潜航器的目的只是用于监测水

的盐度和温度等海洋条件以绘制水文地图。 美

方认为其船舶在专属经济区有航行自由的权

利，可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探测活动，其军事测

量行为并没有违反国际法。 中方在事后经过调

查，将无人潜航器归还给了美国。①

无人潜航器作为潜水器的一种，也属于船

舶的范畴，一直被视为是现代海军的“力量增幅

器”。② 在此次事件中，无人潜航器是由“鲍迪

奇”号搭载和投递的，“鲍迪奇”号隶属于美国军

事海上运输司令部，在船籍名册里属于美国海军

船只，虽然主要由文职人员和合同人员操作，表
面上是“军民合一”，但实际上其搜集的资料和数

据可以“民为军用”，对军用船舶的航行也具有重

要的意义，因此，“鲍迪奇”号实际上是隶属于美

国海军的军事侦察船舶。③ 当无人潜航器被界定

为军舰之后，本案和“无暇”号事件以及其他中美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的争议，大都涉及军舰所从

事的特定活动，因为中国无意也事实上没有妨碍

美国军舰的单纯通过行为，焦点在于美国军舰的

特定行为威胁到中国领土安全以及专属经济区

的非传统安全而遭到中国的抗议或反制。
在“无暇”号和无人潜航器等系列事件中，

美国军舰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水文探测活动

的合法性是双方争议的关键所在，即这种行为

是否应该征得沿海国的同意并受其管辖。 这

种争端根源于《公约》条款的模糊性，《公约》
对海洋科学研究和水文测量分别作出了规定，
同时又将军事活动与勘探活动规定在其他部

分，因此可以认为海洋科学研究并不包括水文

测量和军事活动。④ 《公约》并未规定军舰在他

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水文测量和军事活动不需

事先征得沿海国同意。 根据国家安全在海洋法

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代军事科技的发

展，沿海国可以对威胁其传统安全的特定军舰

活动行使管辖权。 一方面，根据“陆地统治海

洋”的原则，保障国家领陆的安全一直是沿海国

在领海、专属经济区主张扩展其管辖权的重要

依据。 早期有关领海宽度的“大炮射程说”主张

沿海国的主权可延伸到武器射程所及范围，这
证明了国家安全对海洋法发展的重要影响。 在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军舰

的打击能力迅速增强，原本在领海才能实施的

攻击在专属经济区之内就可以完成，这无疑扩

大了沿海国传统安全的防卫范围，迫使沿海国

依《公约》的基本原则来扩展其安全管辖权。 特

别是航空母舰和无人潜航器等高科技武器装备

在专属经济区的绝对自由无疑会威胁到沿海国

的领土安全。 另一方面，《公约》规定了沿海国

对于专属经济区内自然资源的权利。 由于水文

探测等特定海洋活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溢出

性，专属经济区内的水文测量活动实际上侵犯

了沿海国的这种权利，并可能对海洋资源与环

境造成破坏。 因此，基于《公约》的海洋资源可

持续开发与保护原则以及应对其他海洋非传统

安全的需要，这些活动应“遵守沿海国按照本公

约的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与本部分

不相抵触的法律和规章”，⑤并接受沿海国的

管辖。⑥

即使美方认为它有在南海海域进行水文探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庆贺：“中美移交无人潜航器 揭秘中国捞走美国无人

潜航器事件始末”，中国网，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ｈｅ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２０ ／ ３９２９９８５．ｓｈｔｍｌ．

郑为等：“水下无人潜航器避障与导航仿真系统设计与应

用”，《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９１ 页。
张召忠著：《走向蔚蓝（下）》，广州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版，第 ２６０ 页。
张晏瑲：“‘无暇号’冲突事件背后的国际法思考”，载张

海燕主编：《山东大学法律评论》，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６５ 页。

也就是说美国应该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法》的相关规定，其第九条规定国际组织、外国组织或者个

人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科学探测活动，必须经我国

主管机关的批准。
Ｍａｒｋ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 “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ｃｃａｂｌ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５， Ｎｏ．２， ２００９， ｐ．２４．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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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自由，这种自由也不应该是毫无限制的，其
行使应当考虑到海洋的和平利用、海洋资源的

可持续开发以及沿海国的安全和利益，否则过

度的自由反而会引起海洋冲突，危害区域乃至

世界范围内的海洋自由。 美国投放的无人潜航

器灵活度高、隐蔽性强，性能先进，并搭载了声

学传感器、卫星通信系统，具备实时通信的能

力。① 美国海军将无人潜航器投放到我国海域

的目的是为了搜集用于作战的军事海洋信息，
实质上对于我国的海洋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构成

了威胁，因此这种行为应该被禁止。 事实上，很
多国家在实践中都对本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有关

活动进行了限制。②

总而言之，“无暇”号事件与无人潜航器事

件都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 对于美国而言，
海洋航行自由对其世界霸权的维护有着重要的

作用。③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主张绝对的航行自

由，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他国的专属经

济区内进行海洋探测和情报搜集等活动，并声

称这是其应有的权利。 这实质上危害了沿海国

的国家安全利益，破坏了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安

全与他国航行自由之间的衡平关系。 由于《公
约》的局限性，各国对这一问题存在争议，然而

美国在规定不明的情况下，不顾国际法的约束

和沿海国的主权权利，对他国的安全构成了威

胁，也造成了许多矛盾和摩擦，最终必然影响

到海洋的和平利用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
因此，要保持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的国家安全

与非沿海国航行自由之间的适度平衡，一方

面，沿海国应尊重和保障非沿海国合法的航行

自由，另一方面，非沿海国在行使航行自由时

应根据一般国际法、《公约》的基本原则以及沿

海国依《公约》所制定的法律来保障沿海国的

国家安全，适当顾及沿海国在其管辖海域的合

法权益。

３．３　 中国的应对之策：外交战略和法律战术的

互动

　 　 中美在专属经济区有关军舰航行自由的

问题，在国际政治上根源于美国的霸权主义，

在法律上与《公约》所确立的专属经济区制度

的不确定性有关。 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
中，美国既在外交上通过成本强加战略在外交

上遏制中国的崛起，又在法律策略上利用其非

缔约国地位和《公约》条款以及习惯法规则的

不确定性来选择性地扩张其权利和规避其义

务。 因此，中国应采取外交和法律相结合的应

对策略，外交方法因其开放性和宏观性应处于

战略地位，而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论证因其

实证性较强而处于战术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
外交战略和法律战术只有在互动中才能有效

地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所造成的安全挑

战。 外交人员对海洋法的精通可以提高外交

谈判的实力，海洋法的规则研究和学者的法律

建议应以外交战略中的核心国家利益为目标。
同时，改变传统的学术割裂状态，推动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两个领域的学者进行协同创新，只
有这样才能提高中国的国际软实力和外交行

动的有效性。
在外交战略上，中国应采取反成本强加

战略，即根据美国成本加强战略的具体措施

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来制定应对

方案。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通过“ ２１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来推动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在经济合作特别是基

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方面来增加中国和这些

国家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 其次，在中观层

面上，通过适度的国际主义来推动中国与东

６５

①

②

③

徐依航：“‘水下间谍’无人潜航器如何威胁我国国家安

全”，中青在线，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ｙｏｌ．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０２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５５８７２２７．ｈｔｍ。

例如，印尼规定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所开展的海洋科学研

究必须在尊重印尼利益的基础上进行。 同时规定科学研究系指基

于海洋方面的目的对印尼专属经济区的海面、上覆水域、海床和底

土进行研究的所有活动，水文探测活动也包含其中。 薛桂芳、张
珊：“澳大利亚海事识别制度初探”，《中国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第 ２６ 页。

美国自建国之初就认定其关键利益在于维护海洋航行自

由，特别是保障美国商船在世界海洋上的自由航行。 美国总统威

尔逊曾在其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表示，美国参与一战的重要目

的就是保障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在二战时，罗斯福也表示了美国

有义务维护海洋自由。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Ｍａｒ．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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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经济与政治合作，利用区域机制来为南

海争端的和平解决提供有效的平台，在双轨

制的基础上加强中国与南海争端当事国在非

传统安全领域的功能性合作。 最后，在微观

层面上，中国应该在区域机制中加强同美国

南海盟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使其在区域性

制度保障中放弃对域外大国的政治和军事依

赖。 同时，在特定的“低政治”领域加强双边

的功能性合作，通过功能主义的前期“溢出”
效应来增强双边的国家依赖关系。 美国的成

本强加战略的关键在于多主体性和多功能

性，上述不同层次的外交战略可以通过国家

之间依赖关系的加强来解构美国成本强加战

略的主体联盟。 尽管南海的领土争端不可能

短期内有效解决，但是许多功能性领域的不

同层次的外交合作可以削弱美国战略的多功

能性及其有效性。
在国际社会的外交博弈中，从双边博弈

到多边博弈再到国际社会的制度合作，国际

法不但可以提高国家利益诉求的合法性和外

交方法的有效性，而且也可以通过制度互信

和程序简化来降低外交成本。 以法律的运行

论为框架，中国的法律战术主要集中在海洋

立法和执法层面上。 首先，中国应该完善专

属经济区或海洋环境保护立法。 依法治国是

海洋强国奉行的基本准则，美国和日本都有

较为完善的海洋法规。① 中国虽然加入了《公

约》 ，但由于《公约》的条款过于概括和抽象，
特别是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具有极大的不

确定性，中国应结合《公约》的海洋资源可持

续开发和利用原则以及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

所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制定保护非沿

海国船舶通行自由的相关法律，同时也应确

立对外国军舰特定活动的安全管辖权，为此

应通过相关的规章明确界定海洋科学研究的

范围、种类，以及向我国政府进行事先申请的

程序等，明确制裁的手段和措施。 其次，在完

善上述海洋立法之后，我国还应加强海洋执

法。 对于非法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特定

敏感活动的外国船舶，特别是军舰，我国执法

部门应事先向其说明我国事先同意原则的立

场。 对于拒不合作的，执法部门应及时与外

交部门联系，外交部门应及时要求船舶所属

国家说明情况；对于恶意闯入我国专属经济

区的行为，外交部应及时向国际社会表明立

场，指明有关外国船舶行为的违法性，使其在

国际社会丧失行为的合法性。 再次，执法部

门可采取措施，阻止其进行有关的违法活动，
并可依法对其作业工具进行处理，这样可以

增加其违法的成本。

四、结　 语

海洋法历史悠久，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因为海洋开发和利用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

军事技术的不断提高，沿海国的安全利益始终

影响着海洋航行自由的发展。 在法理上，没有

绝对的自由，非沿海国在特定海域的航行自由

应尊重相关沿海国的主权权利及其管辖权。
以此为历史背景和法理基础，结合《公约》的相

关规定，军舰在他国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应

顾及沿海国因传统安全之维护而行使的管辖

权。 专属经济区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更

加证明了沿海国安全管辖权的必要性和合法

性。 在这种语境下，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在南

海所诱发的海洋“事件”无疑具有非法性。 和

平利用海洋要求各国海洋权利的行使必须在

国际规则的框架之内，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和精神。 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打着维护海

洋自由的幌子，其实质是维护其主导的海洋秩

序，推行其全球霸权。 美国在全球海域的航行

自由活动，实质上危害了海洋秩序与安全，最
终影响到了海洋自由。 未来人类的海洋活动

将会进一步扩展，国家之间的海洋争端也会进

７５

① 美国现有的涉海法律法规至少 １４０ 余部，对美国的各项

涉海行为，如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海洋资源保护等都作了详细的

规定。 日本通过《海洋基本法》的制定，为其在专属经济区采取执

法措施提供了法律保障，极大地推动了海洋事业的发展。 张辉：
“论加强中国海洋执法力度路径”，《社科纵横》，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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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增多。 中国始终坚持尊重各国依法享有

的航行自由，同时也反对滥用航行自由危及他

国合法权益和安全利益的做法。① 作为负责任

的大国，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按照《公约》的规定

行使管辖权，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以及南海的

非军事化。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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